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學生創意發想產業化激勵辦法」申請表
	
	計畫
期程
	(依中心實際公告為準)

	計畫基本資料
	所屬
校區
	□建工  □燕巢  □楠梓  □旗津  □第一

	
	計畫
名稱
	

	
	團隊
名稱
	

	
	指導
教師
	姓名
	
	員工編號
	
	Email
	

	
	
	所屬學院
(全名勿簡寫)
	
	系所
(全名勿簡寫)
	
	手機/
分機
	

	
	計畫負責人
限碩博生
	姓名
	所屬
校區
	學院
(全名勿簡寫)
	系所
/幾年級
(全名勿簡寫)
	學號
	手機
	E-mail
	是否參加過109-1校園創意發想提案競賽/提案組別/提案名稱

	
	
	
	
	
	
	
	
	
	是□否□/組別號碼:/提案名稱:

	
	共同負責人
(如無則可免填)
	
	
	
	
	
	
	
	是□否□/組別號碼:/提案名稱:

	
	其他團隊成員
	
	
	
	
	
	
	
	是□否□/組別號碼:/提案名稱:

	
	
	
	
	
	
	
	
	
	是□否□/組別號碼:/提案名稱:

	
	
	
	
	
	
	
	
	
	是□否□/組別號碼:/提案名稱:

	
	團隊(不含老師)總人數:共         人
	經費申請金額:          元
(每一成員可申請2萬，2位4萬以此類推，至多8萬元整。)

	
	計畫類別
	□科技業□ 服務業□ 文創業□ 生技業□ 其他_______

	計畫創意重點/特色
(請條列說明300字以上)
	1.
2.
3.
4.

	1.申請時應交付資料及確認事項
※請自審並勾選

2.紙本請另送第一校區創新創業
教育中心-跨域教學組承辦人
蔡小姐 分機38102
(電子檔先傳送報名，紙本後送)

3.上述電子檔請寄至承辦人信箱
(信箱：voior91@nkust.edu.tw)
	□申請表【word檔、紙本各一份】
□計畫書【word檔、紙本各一份】
□預算表【word檔、紙本各一份】
□簡報【PTT檔一式，如現場審查約3分鐘報告此內容】
□3分鐘提案影片
□其他可供審查委員參閱之資料(非必繳)


	申請人承諾書及同意書
申請人已充分瞭解「學生創意發想產業化激勵辦法」申請須知之相關規定事項，並願依規定執行計畫，其中團隊應盡義務如下：
(1)依據提案計畫時程達成各項評估指標並提供各項資料，但本專題最終之執行期程仍應依中心公布為準。
(2)經審核通過後須於一年內參加本中心指定之競賽。競賽資料於期限內繳交完畢始核撥本補助，未繳交視同放棄核定補助。(之後中心會公告)
(3)補助期間核定團隊自訂之進度及查核點管考，該原型屬本校所有。
(4)申請補助之創意發想成果應為本校所有之智慧財產，若團隊獲得其他補助時須將該智慧財產與本校共有。
(5)本團隊同意於期中繳交下述執行成果並配合期中審查時程：
1.執行進度計畫報告書(word檔及紙本各1份)。
2.三分鐘簡報：PPT檔1份。
3.產業化執行進度、經費執行進度。
(6)本團隊同意於期末時繳交下述執行成果：
1.執行成果計畫報告書(word檔及紙本各1份)。
2.三分鐘簡報：PPT檔1份。
3.三分鐘成果影片(含執行過程及操作說明)：MP4檔1支，1280x720。
4.需繳交一份可供現場展示之原型品、服務驗證計畫或創作品等相關完整成果。(此成果為本中心所有)
5.展品解說海報：A0尺寸，最多以二張（含）為限，直式呈現，並張貼於5mm之珍珠板，須平整不超過背板版面。
6.其他可供公開陳列展覽之物件。
(7)申請人保證所提供及填報之各項資料皆與申請者現況、事實相符。
(8)審查資訊等資料將會以email通知，email及聯絡電話請務必填寫正確，填寫錯誤未收到訊息將自行負責。
(9)受補助之團隊，都需派人參加中心舉辦的【創業星光班】活動，活動日期會再行公布。
----------------------------------------------------------------------------------
申請人請詳閱上述內容，並同意確實遵守團隊應盡之相關義務，且保證所提供及填報之各項資料皆與申請者現況、事實相符。
※本中心保有最終解釋及決定權，另申請補助金額及實際補助金額將依審查委員審查後決議而有所不同。
※報名參與補助者視同同意補助期間所拍攝個人肖像與作品照片，同意授權主辦單位用於競賽文宣、競賽報導、活動網頁與成果展等業務範圍使用。

	指導老師簽名(簽名)
	計畫負責人簽名(簽名)
	團隊其他成員簽名(簽名)
請自行增刪

	
	
	

	
	
	

	
	
	

	
	
	



內文簽名處請親簽或用電子簽名，只要是您筆跡中心都可接受



























《封面樣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 建工 □燕巢 □ 楠梓 □旗津 □ 第一
 「學生創意發想產業化激勵」




【計畫名稱】


評選類別：□科技業 □服務業 □文創業□生技業 □ 其他_______
團隊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系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計畫主持人/系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 建工 □燕巢 □ 楠梓 □旗津 □ 第一
 「學生創意發想產業化激勵」計畫書
格式：內文文字，字體為12 點大小標楷體、1.5 行距。 (不含附錄與參考資料)。
	一、產品構想

	Ex:產品或服務的創意構想 (創新性說明)

	
二、目標市場與規模、競爭優勢

	Ex:市場規劃、背景、產品定位STP、SWOT分析、五力分析(歡迎團隊任意發揮)

	三、預定進度及查核表

	


工作預計時程與查核項目(每個工作項目皆需設查核時間點)






	四、財務規劃

	經費規劃說明

	五、團隊介紹與獲獎經歷

	


團員與產品過往獲獎資訊(沒有填寫無)




	六、未來發展方向及預期效益

	產品未來發展方向與質、量化效益說明(歡迎團隊任意發揮)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 建工 □ 燕巢 □ 楠梓 □ 旗津 □ 第一
 「學生創意發想產業化激勵」經費需求表
	※注意:請依實際需求填寫，未於此經費需求表上之項目將不予核銷，日後如需變更須另提出申請。
	

	計畫名稱(團隊題目)：

	計畫經費總額：        元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
	數量
	總價
	廠牌
	型號/規格
	使用
目的

	業務費
(項目
請自行增減，內容請務必詳實填寫)
	Ex:材料費
	
	
	
	
	
	

	
	
	
	
	
	
	
	

	
	
	
	
	
	
	
	

	
	
	
	
	
	
	
	

	
	Ex:印刷費
(欄位不夠請自行增列)
	
	
	
	
	
	

	
	
	
	
	
	
	
	

	
	
	
	
	
	
	
	

	
	
	
	
	
	
	
	

	小計
	                                     元
(每一成員可申請2萬，2位4萬以此類推，至多8萬元整)

	備註：
    1.每案補助業務費(限補助包含印刷費、材料費、設備使用費、國內交通費)。
[bookmark: _GoBack]2.業務費須檢據核銷。
3.核銷期限：依中心公告為準。
4.核銷方式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超過經費核銷年度未核銷之補助經費應全數收回。(最後經費回收時程以本中心公告為主)
     5.如須購買之單項單價超過2,999元，學校依規定會審查是否認列為【消耗品】。申請之項目如有此疑慮，務必洽各校區【綜合業務處第3組】同仁確認，須符合學校規定。如之後認列為非消耗品需編成財產，本中心將不予補助。
6.設備使用費【※開立收據發票者須為校外廠商】才可核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學生創意發想產業化激勵辦法」計畫書
附件
(請附上任何您認為有助於評審了解此計畫書的補充資料或證明，沒有不用印出)
	項次
	附件名稱
	頁碼
	備註

	1
	
	
	

	2
	
	
	

	3
	
	
	



